
 

建材供货合同 

（需方）（以下简称甲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供方）（以下简称乙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经协商同意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的规定，订立合同如下： 

  第一条 甲方向乙方订货总值为人民币    元。其产品名称、规格、质量（技 

术指标）、单价、总价等如表所列 

 

  第二条 乙方提供的货物必须提供国家权威部门颁发的检验报告以及产品

出厂合格证。 

  第三条 验收方法 

1、查看瓷砖的外包装 

1）仔细的检查产品的包装箱上的相关标识是否清楚，包括产品的品牌、商标、

型号、色号、规格、生产批号或生产日期；  

2、核对送货产品与定单是否相符  

1）检查瓷砖的每个型号是否与定货单上的型号一致；  

2）检查送的每个型号的产品是否与看货时一致；  

 型  号    规  格    单  位    数  量 单  价 金  额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合计： 人民币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￥： 



 

3）查看每款瓷砖的胚体瓷砖商标是否清晰无误。！  

4）检查送货品种是否有遗漏！  

3、核对瓷砖的数量.仔细的核对瓷砖的数量，注意瓷砖的片数和平米之间的换算。  

4、检查瓷砖的质量  

重点的检查以下几个方面：  

1）零片和散片的质量，是否有磕角、划伤等表面瑕疵，花砖腰线是否有什么磕

碰；  

2）检查瓷砖是否有破损，可以用手摇一下包装箱，听是否有“嘎吱”的响声，

有“嘎吱”响声的说明瓷砖可能会有破损，一定要开箱检查！  

3）检查瓷砖的平整度：将两片同样型号的产品取出两片至于水平面上，用两手

的手尖部位来回的沿瓷砖的边缘部位滑动，如果在经过瓷砖的接封处时没有明显

的滞手的感觉的，说明瓷砖的尺寸比较好，误差小，这样的尺寸误差越小的瓷砖

的铺贴效果会越好！相反，如果有明显的滞手的感觉瓷砖，说明瓷砖的尺寸误差

较大，会影响铺贴的效果！  

4）检查瓷砖的平整度题，两片或者四片相同型号的瓷砖按照相同的纹路拼铺在

平面上，用手在砖面上来回的滑动，如果经过瓷砖的接缝部位是没有明显的高低

感，说明瓷砖的平整度好，反之，说明瓷砖的平整度较差，会影响瓷砖铺贴的整

体效果，地砖如果平整度较差，严重的情况还会绊倒人！  

5）瓷砖的直角度问题  

现在瓷砖主要还是以长方形的为多，瓷砖的每个角都是直角，如果直角度差的话，

也会影响瓷砖的铺贴效果，取四片相同型号的砖，进行拼接，如果出现四片砖不

能接缝紧密，总是一条或者两条接缝出现缝隙，说明瓷砖的直角度不是特别好。 

5、再一次核算瓷砖的单价和总价。 

第四条 货款及费用等付款及结算办法 

1) 甲方收到货后组织验收，验收后开出产品入库单，乙方以现场产品入库单以

及相应款项（货物总价的 80%）的正规发票到甲方财务办理付款手续， 

2) 甲方在铺贴完成后，无任何质量问题，即支付乙方相应货物总价的 10%。 

3) 甲方在工程完工，无需再进货时，按实际收货量进行结算，一次性付清乙方

尾款。 

第五条 交货规定 



 

  １．交货方式：乙方负责把产品运送到工地现场，甲方指定现场材料停靠点，

甲方负责卸货。 

  ２．交货地点：本工程施工现场 

３．交货日期：＿＿＿＿＿＿ 

  第六条 经济责任 

  （一）乙方应负的经济责任 

  １．产品花色、品种、规格、质量不符本合同规定时，甲方同意利用者，按

质 

论价。不能利用的，乙方应负责保退、保换。由于上述原因致延误交货时间 

，每逾期一日，乙方应按逾期交货部分货款总值的万分之三计算向甲方偿付逾期

交 

货的违约金。 

  ２．乙方未按本合同规定的产品数量交货时，少交的部分，甲方如果需要，

应 

照数补交。甲方如不需要，可以退货。由于退货所造成的损失，由乙方承担。如

甲 

方需要而乙方不能交货，则乙方应付给甲方不能交货部分货款总值的５％的罚

金。 

  3．产品交货时间不符合同规定时，每延期一天，乙方应偿付甲方以延期交

货 

部分货款总值万分之三的罚金。 

  （二）甲方应负的经济责任 

  1．甲方如中途退货，应事先与乙方协商，退货数量不得超过总合同量的 5%，

乙方同意退货的，应由甲方偿付乙方退货部分货款总值 1％的罚金。乙方不同意

退货的，甲方仍按合同规定收货。 

  2．甲方未按规定时间和要求向乙方交付技术资料、原材料或包装物时，乙 

方可将交货日期顺延。 

  3．甲方如未按规定日期向乙方付款，每延期一天，应按延期付款总额万分之 

三计算付给乙方，作为延期罚金。 

  4．乙方送货或的产品，如甲方拒绝接货，甲方应承担因此而造成的损失 

和运输费用及罚金。 



 

  第七条  产品价格如须调整，必须经双方协商，并报请甲方批准后方能变 

更。在甲方批准前，仍应按合同原订价格执行。如乙方因价格问题而影响交货，

则每延期交货一天，乙方应按延期交货部分总值的万分之三作为罚金付给甲 

方。 

  第八条 甲、乙、任何一方如要求全部或部分注销合同，必须提出充分理由， 

经双方协商，并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备案。提出注销合同一方须向对方偿付注销合

同 

部分总额 5％的补偿金。 

  第九条 如因生产资料、生产设备、生产工艺或市场发生重大变化，乙方须

变 

更产品品种、花色、规格、质量、包装时，应提前＿20＿天与甲方协商。 

  第十条 本合同所订一切条款，甲、乙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修改。如一

方 

单独变更、修改本合同，对方有权拒绝生产或收货，并要求单独变更、修改合同

一 

方赔偿一切损失。 

  第十一条 甲、乙任何一方如确因不可抗力的原因，不能履行本合同时，应

及 

时向对方通知不能履行或须延期履行，部分履行合同的理由。在取得对方主管机

关 

证明后，本合同可以不履行或延期履行或部分履行，并免予承担违约责任。 

  第十二条 本合同在执行中如发生争议或纠纷，甲、乙双方应协商解决，解

决 

不了时，任何一方均可向国家规定的合同管理机关申请调解仲裁。如一方对仲裁

不 

服，可于接到仲裁书后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 第十三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，到乙方将全部货物送齐经甲方验

收 

无误，并按本合同规定将货款结算以后作废。 

  第十四条 本合同在执行期间，如有未尽事宜，得由甲乙双方协商，另订附

则 



 

附于本合同之内，所有附则在法律上均与本合同有同等效力。 

  第十五条 本合同共一式 4 份，由甲、乙双方各执正本贰份。 

  订立合同人： 

 

       甲方：＿＿＿＿＿＿（盖章）           乙方：＿＿＿＿＿＿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

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地  址：＿＿＿＿＿＿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＿＿＿＿＿＿ 

          电  话：＿＿＿＿＿＿               电  话：＿＿＿＿＿＿ 

          开户银行、帐号：＿＿＿＿           开户银行、帐户＿＿＿＿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 


